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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刑法中
,

关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一共有四类
,

其中最后一类是胁从犯
.

所谓胁从

犯
,

就是被胁迫
、

被诱骗参加犯罪活动的人
.

它在共同犯罪中居于最次要的地位
,

因此所体

现的社会危害性也最轻
.

胁从犯究竟具有蹄些特点 ? 在实际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哪些形式 ? 以

及在对它进行认定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间题 ? 笔者试对这些间姐进行初步的探讨
.

胁从犯
,

是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特有的一种分类类型
,

它是我们党的刑事政策和策略

在刑法规范中的具体体现
,

也是积我国同犯罪作斗争L] 十年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一项立法成

果
.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捞
,

在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 中就明确规定

了对被胁迫参加犯罪者的减免条熊 建国以后
, 《 惩治反革命条例 》 中又重申了对

“

被反革

命分子胁迫
、

欺骗
,

确非自愿者
, 声

得酌情从轻
、

减轻或免予处刑
”

的原则
.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 则将这一内容进一步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

刑法第 26 条就是专门针对胁从犯所

作的规定
.

由于我国形法正确地把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
、

从犯
、

胁从犯和教唆犯四种类型
,

这就使得我国邢法关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更加合理
、

更加科学
,

它充分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

法的中国特色
。

胁从犯
,

毫无疑义只能存在于共同犯罪之中
,

包括犯罪集团和一般共同犯罪 都 可 能 存

在
;
但是

,

它们一般又只限于事前有通谋的共同犯罪
,

而对于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来讲则

应当排除在外 (胁迫和诱骗本身不属于通谋 )
.

另外
,

也不是每一起事前有通谋的共同犯罪

里都一定要包含胁从犯
。

究竟含不含胁从犯
,

要对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

根

据我国刑法第25 条的规定
,

胁从犯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

即一种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
,

一种是

被诱骗参加犯罪的
。

然而不管是哪一种类型
,

构成胁从犯都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

第

一个条件是行为人参与共同犯罪不能是自觉自愿的
,

当然更不能是积极主动的
,

而只能是违

心的
、

被动的
.

他们的故意实际上是共同犯罪中主要成员的故意的延伸或派生物
,

而并非是他

们自己头脑中产生出来的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结果具有一

定程度的预见
,

但却不是希望这种结果发生
,

而只是抱着一种放任的态度
,

所以 胁 从 犯在

主观方面大都表现为间接故意的心理状态
,

只有少数才持直接故意的心理状态
。

第 二 个条

件
,

胁从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应该小于或等于从犯
,

他所实施的行为一般只是帮助性

质的行为
,

而很少是直接的实行行为
。

所以胁从犯一般也都属于帮助犯
,

只有个别的情况才

是实行犯 (但故意杀人等严重犯罪应除外 )
。

对于胁从犯所起的作用
,

有人主张在任何时候

都应当小于从犯
。

我个人认为
,

这种看法有点偏于绝对
,

胁从犯虽然从总体
_

L讲其作用应当

小于从犯
,

但在个别案件里 也可以等于从犯
。

这是因为胁从犯是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
,

即使在所起作用相同的情况 卜
,

其危害性仍然要 小于从犯
。

所以
,

我们在对胁从犯进行 认定



的时候
,

主要应看他是否是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
,

其次才看他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如何
。

两个条件
,

前面一个起决定作用
,

后面一个则只起补充作用
.

由于胁从犯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相对独立的两种不同类型
,

所以我们也必须对它们分别

加 以研究
.

首先
,

我们研究被胁迫参加犯罪活动的
,

这在胁从犯里略占数量上的多数
。

被胁迫参加犯

罪活动就是因受共同犯罪中主要成员的威逼
、

恐吓而被迫参加犯罪活动
。

这一部分人实施共同

犯罪并非出于 自愿
,

而是迫于别人的压力
,

他们的故意实际上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
,

但是他

们没有拒绝
,

而是接受了
,

因此在他们同共同犯罪的其他成员之间仍然有着一定程度的共同

故意
,

而在客观方面
,

他们又参与实施了共同的犯罪行为
,

在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

系
,

所以他们作为共同犯罪的成员之一是毋庸置疑的
。

但是由于被胁迫参加犯罪活动的人在

实施犯罪时意志自由是受限制的
,

他本人既是受害者又是犯罪分子
,

他与共同犯罪中主犯之

间的故意联系毕竟又是有条件的和不充分 的
,

而实施的行为也大都是配合性的和辅助性的行

为
,

因此我们又不能把他同共同犯罪中的其他成员等量齐观
。

由于以上原因
,

这就决定了肋

从犯在我国刑法中的独特地位
,

即他们是共同犯罪中的特殊成员
,

对他们的处罚
“

应 当按照

他的犯罪情节
,

比照从犯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 ”

那末
,

什么是胁从犯的犯罪情节呢 ? 笔者 认为
,

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活动的人来讲
,

除

了应考察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以外
,

还应当研究他的被胁迫的情况
,

因为被胁迫的程

度是同他的意志自由程度成反比例的
,

当然也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成反 比例的
。

而要研究

被胁迫的程度就必须研究胁迫的方法
。

因为胁迫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心理强制
,

不同的胁迫

方法必然会引起不 同的心理强制效果
。

由于胁从犯在受胁迫的状况下实施的是犯罪行为
,

因

此笔者认为对于构成胁从犯的胁迫手段在认定的时候应该要求得 比较严格一些
。

如果某一种

胁迫手段还没有达到足以使人去犯罪的程度
,

就不能定胁从犯
。

在实践中
,

可以构成胁从犯

的胁迫手段主要应当限于比较严重的暴力威胁
,

特别是针对人身实施的威胁
,

而对于其他各

种胁迫方法
,

例如以揭露被胁迫人的隐私
、

劣迹
,

损毁其名誉人格
,

以及利用从属关系和求

助关系进行的胁迫
,

原则上就不应当认定为胁从犯
。

因为这一类胁迫手段强度相对较弱
,

时

间性也并不急迫
,

被胁迫人完全有条件采取抵制的做法
。

而被胁迫人没有这样做
,

或者是由

于存有私念
,

或者是本人的性格比较软弱
,

这些都不能作为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理由
,

所以

均不应 当构成胁从犯
。

另外
,

我们在分析胁从犯的时候
,

还要注意研究行为人在参与犯罪时
,

他所受到的威胁是否继续存在
,

如果这种威胁业已消失
,

对行为人仍然不能定胁从犯
。

在实践中我们还要注意把被胁迫参加犯罪活动的同被犯罪分子裹胁的群众加以区别
,

这

里面既有政策界限
,

又有法律界限
。

被犯罪分子裹胁的群众主观上并无实施某一种犯罪的故

意
,

客观上也没有实施该犯罪的行为
,

而只是受胁迫驱使
,

在
“

闹事
”

中起了凑数的作用
,

所以他们不属于共同犯罪的成员
,

当然也不应 以胁从犯论处
。

对于这一部分群众
,

主要是通过

说服教育的方法
,

使他们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
,

同共同犯罪中的主要成员划清界限
,

如果错

误地对他们采用刑罚的处理办法
,

那就不仅违背了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

而且也是 同我国刑法

的有关规定背道而驰的
。

其次
,

我们再研究被诱骗参加犯罪的
。

被诱骗参加犯罪就是因受共同犯罪中主要成员 (或

教 l咬犯 ) 的欺骗煽惑而参加犯罪活动
。

这一部分人参与共同犯罪也不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

特

别是在 自觉程度上存在着较大的不足
。

他们对 自己所实施的行为的性质
、

后果虽有一定的认



识
,

但并不是认识得很清楚
、

很具体
,

由于种种原因而使他们加入了共同犯罪的行列
.

因此

被诱骗参加犯罪活动的人
,

他们在主观上仍然是有责任的
.

他们在受翻和盲从这一点上可能

表现为过失的心理状态
,

而对于 己经认识到的那一部分犯罪事实及其危害后果抱 希 望 或 者

放任的态度则属于故意的心理状态
.

所以对于被诱编参加犯罪活动的人同样也应当以共同犯

罪论处
。

但是由于这一部分人实施犯罪毕竟又是在认识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的
,

他们对自己所实

施的行为的性质
、

意义还缺乏确切的了解
,

对橙个共同犯罪的情况更是知道甚少
,

因此对危

害结果的预见也往往是模糊的
、

粗略的
;
其认识状况既不属于不 知

,

又 不 完 全 属 于
“

明

知
” ,

而是介于二者之间
,

同其他共同犯罪人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共同的故意联系
,

所 以我

们对于被诱编参加犯罪活动的人同样也作为胁从犯的一种类型
,

适用胁从犯的处罚原则
.

那么是不是所有被诱骗参加犯罪活动的都可以定为胁从犯呢 ? 不能一概而论
。

这中间
,

有的可能定从犯
,

有的甚至不负刑事责任
。

区别的关键主要是看行为人对犯罪事实认识的程

度以及他对危害结果所抱的态度
.

在实践中
,

有的犯罪分子
,

虽然是被诱编参加犯 罪 活 动

的
,

但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
,

他对犯罪的事实的性质已经基本认识清楚
,

就不应当再定胁

从犯
;
还有的犯罪分子开始虽然是出于盲从

,

被欺编加入了犯罪行列
,

但是在实施犯罪的过

程中
,

逐步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

仍然不停止犯罪活动
,

也不能认为不是自觉自愿
.

还有少数

共犯成员
,

虽然具有被诱编的外部特征
,

但是他们对可以预见到的危害结果抱积极追求的态

度
,

当然也不能按胁从犯论处
.

与此相反
,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另外一种人
,

他们受犯罪分子

的欺编利用
,

客观上为犯罪活动提供了帮助或者便利
,

但是根据当时的主客观 条 件
,

他们

对犯罪事实和危害结果不可能预见
,

或者应当预见却没有预见到
.

对他们也不应定胁从犯
,

如果构成过失犯罪的就应当按过失犯罪处理
,

不构成过失犯罪的则不负刑事责任
。

比较胁从犯的两种情况
,

被诱编参加犯罪活动的相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活动的
,

显然在

责任程度上要更重一些
,

认定起来也应当更加严格一些
。

如果以上两种情况同时具备
,

即既

受诱编又被威逼参加了共同犯罪
,

就应当分别研究他受威通和受诱编的情况
,

看是哪一个原

因为主导致实施了犯罪行为
,

以此确定对他的处罚原则
.

胁从犯是我国刑法总则里的一项规定
,

为了更好地发挥它在定罪量邢中的作用
,

我们还

应当进一步研究它在刑法分则中的运用
.

我国刑法分别规定了各种具休犯罪的犯 罪 构成 条

件
,

其中就故意犯罪而言
,

一般都是可以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的
,

但却不等于说
,

所有这

些共同犯罪中都可以包含胁从犯
。

其中有一些犯罪
,

由于刑法本身已作了特别规定
,

在其共

犯成员中就不可能再有胁从犯
。

例如凡是条文中明确要求主体必须是
“

首要分子
” , “

罪恶

重大的
” ,

或
“

其他积极参加的
” ,

就都应当把胁从犯排除在外
.

还有
,

对于最高法定刑为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最低刑为管制或者拘役的各种犯罪
,

笔者认为
,

也不适宜在共同犯罪中

划分出胁从犯
,

因为这一类犯罪社会危害程度相对较小
,

其中从犯的责任已经很轻
,

对于因

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则基本上可以不以犯罪论处
,

这样做只会更有利于对这一部分人进

行帮助和挽救
,

从而缩小打击面
、

扩大教育面
.

最后
,

在反革命罪里包含不包含胁从犯
,

也

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间题
.

由于反革命罪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 目的

的犯罪
,

而胁从犯是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活动的
,

他们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一般并不持积极

追求的态度
,

也就是说主观上不具有明确的反革命 目的
,

这样就发生了一个矛盾
,

就是把胁

从犯包含在反革命共犯里
,

似乎
一

与反革命罪的定义不大相符 笔者认为 在反革命罪的共同



犯罪中
,

原则上应当肯定可以有胁从犯这种形式的存伍
。

其理 山是
,

胁从犯只是共 1司犯罪人

的一种特殊分类类型
,

它本身具有很大的依附性
,

不能脱离共同犯罪而独立存在
,

所以尽管

胁从犯不具有明确的反革命目的
,

但它仍可以作为反革命共犯
,
l
,
的一种成员而依附存在

.

只

是在具体地对它们加以认定时要十分慎重
,

要以党伪刑事政策和对敌斗争策略为指导
,

切不

可把被犯罪分子裹胁蒙蔽的群众也当作胁从犯处理
,

从而混淆了两类不 同性质的矛盾
,

造成

不应有的损失
;

贿赂不应包括非物质性

的
“

其他不正当利益
”

杨 再 明

读了姜代境同志写的 《 关于贿赂罪几个间题的探讨 》 一文 (载 《 法学研究 》 1 9 8 5年第 5

期
,

以下简称姜文 )
,

深受启发
.

但是
,

姜文认为
, “

贿赂除了财物外
,

还包括其他的不正

当利益
” , “

其他不正当利益
”

中不仅包括物质性利益
,

而且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
.

对此不

敢苟同
,

特提出商榷
。

我认为
,

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贿路罪的贿赂概念 中
,

只应包括金钱
、

财物和其它可以用

货币价值计算的物质性利益
,

如免费提供住房 (不包括开后门分公房)
、

免费提供旅游和娱

乐 (如观看艺术表演 )
、

设定债权
、

免除馈务
、

招待吃喝等
,

而不应包括非物质性的
“

其他

不正当利益
” ,

如
“

送其美色
、

子女安置就业
、

迁移户 口
,

提职调动
”

等等
.

理由如下
:

一
、

从我国法制史上看
,

贿赂的概念中历来都不包括非物质性的
“

其他不正当利益
” .

所谓贿赂历来的解释是
:

贿者
,

财也 (金钱和财物 )
;
赂者

,

遗也 (赠送 )
。

贿赂二字是指
“

私赠财物而行请托
,

之意
。

例如
, 《 穆天子传 》 卷二载

: “

贿用周室之 壁
’ ,

壁
,

是 财

物
. 《 隋书

·

场帝纪下 》 载
: “

政刑驰素
,

贿货公行
” ,

货
,

当然也是指金钱
、

财物
。

我国

古代法律还把受贿称为
“

受殊
” ,

如 《 汉书
·

刑法志 》 载
: “

吏坐受殊枉法
” , 《 说 文 》

解
: “

贼
,

以财物枉法相谢也
” .

我国古代法律把贿路罪和贪污罪一样视为赃罪
,

定罪量刑

中采取
“

计赃科断
”

的原则
。

对受贿的公职人员处刑轻重
,

除了看其是否枉法外
,

主要就是

看其收受金钱 财物的数额大小
.

如唐律
、

明律中就明确规定枉法和未枉法的官 吏 收 受 多

少财物处多重的刑
。

从这些古代史书的记载和法律的规定上来看
,

贿赂显然是 指 金 钱
、

财

物
,

而不包括非物质性的
“

其他不正当利益
” 。

旧中国的刑法受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刑法的影

响
,

在读职罪中虽然规定
`

公务员或仲裁人
,

对于职务上之行为
,

要求
,

期约
,

或 接 受贿

赂
,

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 ,

都可以构成受贿罪 (第 12 1条 )
, “

对于公务员或仲裁人
,

关于违

背职务之行为
,

行求
,

期约
,

或交付贿路
,

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

都可以构成行贿 罪 (第 1”

条 )
, “

其他不正利益
”

中没有排除非物质性利益
,

但是
,

法条行文方式上是把贿路和
“

其

他不正利益
”

并列写出的
,

并未把
“

其他不正利益
”

包括到贿赂的概念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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